
中山大学农学院 2023年接收免试研究生工作办法 

 

为切实做好我院接收 2023 年免试研究生工作，根据《中山大学 

2023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章程》和《中山大学 2023 年推荐免试

研究生接收办法》，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申请条件 

符合《中山大学 2023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招生章程》和《中山大学 

2023 年推荐免试研究生接收办法》的相关条件。 

详见 https://graduate.sysu.edu.cn/zsw/article/392；

https://graduate.sysu.edu.cn/zsw/article/394。 

  

二、报名资格、专业范围和招收计划 

1、报名资格：获得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注册报名资格的应届优

秀本科毕业生。 

2、本科专业范围：农学、生物科学、植物保护、生态学及相关专业。 

3、招收计划： 

学位类别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方向代码及名称 
接收免试生计划

数 

学术学位硕士 
071300 生态学 69 不分方向 4 

090400 植物保护 69 不分方向 5 

专业学位硕士 095132 
资源利用与 

植物保护 
69 不分方向  5 

直博生 090402 
农业昆虫与 

害虫防治 
02 农业昆虫与害虫防治 1 

https://graduate.sysu.edu.cn/zsw/article/392；https:/graduate.sysu.edu.cn/zsw/article/394
https://graduate.sysu.edu.cn/zsw/article/392；https:/graduate.sysu.edu.cn/zsw/article/394


注：招生计划数为拟计划招收人数，最终招生人数以实际招收人数为

准。 

  

三、报名程序 

 1、报名材料： 

（1）《中山大学 2023 接收免试研究生（含直博生）申请表》原件 1

份； 

（2）保研资格证明原件，须加盖推荐院校公章（若有，请提供）； 

（3）历年在校学习成绩单原件 1 份，须加盖推荐学校教务部门公章； 

（4）国家英语四级/六级考试成绩证明复印件； 

（5）身份证复印件 2 份（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内，需有本人签

名）； 

（6）学生证复印件（首页及个人信息页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 

（7）其它有关材料复印件各 1 份（该部份材料不作为必须提供材料

内容，供我院审核、接收时参考），如获奖证书复印件及申请人提交

的体现本人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 

2、网上报名 

请 于 2022 年 9 月 23 日 24 点 前 填 写 问 卷

https://www.wjx.cn/vm/hEDO4jM.aspx进行网上报名，注意所有纸质

版申请材料信息必须与网报信息完全一致，否则将影响报名。 

3、材料提交 



以上申请材料扫描件请按顺序编号于 9 月 23 日 24 点前发送至邮箱：

liuxj83@mail.sysu.edu.cn，纸质版材料请于 9月 25日 17:00前寄（送）

达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西 3 教学楼 702 刘老师处

（邮编 518107，联系方式 13602734726，请尽量使用 EMS 或顺丰快

递寄送）。 

 在预通知阶段已经提交上述材料的同学无需再次提交材料。 

我院对申请者信息进行初审后，择优确定拟复试名单并通知申请者参

加复试。 

 

四、复试方式、内容及评分 

1、复试方式 

线上面试。具体时间、地点将另行通知。 

2、复试内容及评分 

复试主要考察考生的外语应用能力、专业素质及能力、实践 (实验)能

力、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含心理健康状况）等。 

复试小组对参加复试的考生逐个进行复试。每位考生的面试总时间不

得少于 20 分钟。 

复试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外语听力、口语测试与专业外语为 30

分、业务能力考核为 70 分。 

每位考生复试结束后，由复试小组成员现场独立为考生评分。复试小

组成员各自评分的算术平均值为该考生的最终复试成绩。成绩保留小

数点后两位，四舍五入。 

mailto:liuxj83@mail.sysu.edu.cn，纸质版材料请于9月25日17:00


  

五、复试录取 

1、分专业按照复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后择优录取。 

2、如有以下情况之一的考生，不予录取： 

（1）未按规定参加复试或复试不及格者； 

（2）我校规定的其他不予录取的情况。 

3、获得拟录取资格的学生，我院将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中发送待

录取通知，考生须在收到短信通知 12 小时内通过系统确认，否则我

院可撤销考生的待录取资格。 

4、完成录取确认的推免生不得变更录取志愿，待录取资格不予取消。 

   

六、体检 

1、通过复试拟录取的申请者须使用中山大学免试研究生体格检查表

在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进行体检。本校申请者原则上在中山大学的附属

医院体检；外校申请者可选择在中山大学的附属医院或当地医院体检。 

2、拟录取学生另行通知时间将体检表寄（送）至我院办公室。 

3、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七、联系方式 

1、联系人：刘老师 

2、联系电话：13602734726 

3、邮箱：liuxj83@mail.sysu.edu.cn 



4、通信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农学院 

八、相关信息 

请密切关注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网站（http://graduate.sysu.edu.cn/）和中

山大学农学院官网（http://sa.sysu.edu.cn/）的相关招生信息。 

  

九、其他 

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中山大学研究生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